
申辦項目：澎湖縣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承辦人員：陳春雪    電話：06-9274400轉 288

申請說明：補助資格 1.照顧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依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應與被照顧者同為計算家庭

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員。（2）須年滿十六歲，未滿六十

五歲，無下列情事之一者：A、大學院校博士班、空中大

學及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以外之在學學生。B、身心障

礙致不能工作者。C、罹患嚴重傷、病，必須三個月以上

之治療或療養者。（4）未進入就業市場致有報酬工作者。

（5）未擔任領有津貼之居家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2.被

照顧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1）設籍本縣且實際居住

在戶籍所在地者。（2）領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老人

生活津貼。（3）未接受收容安置、居家服務且未請看護

（傭）。

             （4）未申請中低收入戶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或政府提供之其他

看護補助者。（5）經身心障礙鑑定醫院診斷罹患長期慢性

病，且經評估日常生活功能表（ADL）為重度以上，或經

診斷罹患特定病症項目之一，需家人照顧者。

申請方式：申請人(或代理人)持申請相關資料，親洽轄區村(里)幹事或公所社會

課(或民政課)。

交付方式：公文往返。

處理時間：送件後 30日內。

檢附申辦文件：應檢附文件：1.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及戶籍謄本。2.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鑑定

醫療機構出具之罹患長期慢性病之診斷書或經合格醫院出具特定病

症之診斷證明書。3.已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特定身心障礙項目者，

得以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證明，免附罹患長期慢性病之診斷書及日常

生活活動功能量表。。

是否可免附紙本：否

可免附紙本之替代查詢方式：無


